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9月29日
發文字號：社字第110000155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「中華民國紅十字會110學年度第1學期抗疫安心子女教育補

助計畫」已停止受理，請協助轉知所屬單位周知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補助計畫前於110年8月27日函請貴單位協助轉知在案。

二、因申請件數超乎預期，經費提早用罄，不得已於110年9月14

日在官網公告停止受理。

正本：教育部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臺中市政
府教育局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金門縣政府教育處、連江縣
政府教育處、宜蘭縣政府教育處、新竹縣政府教育處、苗栗縣政府教育處、彰化
縣政府教育處、南投縣政府教育處、雲林縣政府教育處、嘉義縣政府教育處、屏
東縣政府教育處、臺東縣政府教育處、花蓮縣政府教育處、澎湖縣政府教育處、
基隆市政府教育處、新竹市政府教育處、嘉義市政府教育處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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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共1頁

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函

地址：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303號
承辦人：陳憶欣 02-2362-8232分機409
電子郵件：savi@redcross.org.tw
傳真：02-2362-9646


